
 

 

 

 
應以中文顯著標示，得以卡片、標記（標籤）或標示牌（板）等型式，採懸掛、立（插）牌、黏貼或
其他足以明顯辨明之方式，擇一為之。以標記（標籤）者，字體長寬各不得小於零點二公分；以其他
標示型式者，各不得小於二公分。 


